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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颱風或暴雨時之停課安排 
 
 當香港天文台宣佈即時或於稍後時間將會發出以下天氣情況
時，本講座所有課程將按下列規定停課。 
 

● 黑色暴雨警告訊號 
●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(風球) 

 
星期一 ~ 星期五 

訊號生效(懸掛)時間 受影響之班級/上課時間 
至上午 7 時為止仍然生效時 上午 10:30 及中午 12:15 各班停課 
至中午 12 時為止仍然生效時 下午 2:00 及 4:30 各班停課 
至下午 4 時為止仍然生效時 下午 6:15 及 8:00 各班停課 
在下午 4 時後懸掛 下午 6:15 及 8:00 各班停課 

及  即時中止授課 
 

星期六及星期日 
訊號生效(懸掛)時間 受影響之班級/上課時間 

至上午 7 時為止仍然生效時 上午 8:45,10:30 及中午 12:15 各班停課

至中午 12 時為止仍然生效時 下午 2:00,3:45 及 5:30 各班停課 
至下午 4 時為止仍然生效時 下午 5:30 及 7:15 各班停課 
在下午 4 時後懸掛 下午 5:30 及 7:15 各班停課 

及  即時中止授課 
 

 該年度第一次因天氣情況而停課時，不予補課。惟再遇同樣情況時，另

行通知補課事宜。 
 凡遇天氣惡劣時，學生必須隨時留意天文台之宣佈，並考慮本身安全及

實際情況，自行決定是否回校上課。在此情況下缺席者不作缺席論。 
 有關補課事宜，校方會透過班主任向受影響之班級公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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